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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為紀律部隊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  

引言  

 在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  －  

( a )  邀請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紀常會 )為紀律部隊職
系 1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以及邀請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 (首長級薪常會 )就七個紀律部隊部門／機關首長的薪俸及服務
條件提供意見；以及  

( b )  日後應每隔十年為紀律部隊職系進行一次職系架構檢討。  

理據  

2 .  上一次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在二零零八年進行。有關檢討沿於

政府於二零零六年為公務員進行的薪酬水平調查。鑑於在市場上並無相類

職位可作比較，紀律部隊職系未獲納入調查範圍。政府其後根據當時紀律

部隊與文職職系之間的薪酬對比關係，把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應用於紀律部

隊。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紀常會接受政府的邀請，為所有紀律部隊進行職

系架構檢討，以研究該套對比關係是否仍然適用和合適。首長級薪常會同

時獲邀為文職首長級職系的架構和薪級表，以及紀律部隊首長的薪酬提供

意見。  

3 .  紀常會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發表有關為紀律部隊職系進行職系架

構檢討的報告書，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為部分紀律部隊職級提高起薪點

／頂薪點、增加長期服務增薪點、加設跳薪點和增設工作相關津貼／提高

津貼額等。紀常會亦建議設立制度，定期檢討紀律部隊職系的職系架構和

                                                           

1   紀律部隊職系分布於七個部門／機關，即懲教署、香港海關、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
隊、入境事務處、香港警務處和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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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水平。就紀律部隊的首長而言，首長級薪常會認為他們當時的薪酬水

平合適，建議維持不變。  

4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其後接納了紀常會及首長級薪常會提出的

大部分建議，並決定為了在執行上更具彈性，紀律部隊職系的職系架構檢

討或有關紀律部隊職系的架構、薪酬和服務條件的全面檢討，應在有關的

紀律部隊職系出現以下情況時才按需要進行： ( a )確實的招聘和挽留人才
問題；或 ( b )工作性質和職責等有重大改變 (職系架構檢討的政策指引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還決定，政府當局、各紀律部隊職系的部門管理層

或職方，均可以提出理據要求進行職系架構檢討。  

5 .  近年，不同持份者 (包括紀律部隊職方和部門管理層 )都曾促請政
府當局為紀律部隊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理由是有關職系有招聘和挽留

人才的困難，或工作性質有重大改變。紀律部隊職系人員亦認為其職系在

私營機構中並無相類職位可作比較，而自二零零七年起實施的「更完備的

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亦未能顧及紀律部隊職系的「獨特性」。  

招聘和挽留人員的情況  

6 .  招聘方面，投考紀律部隊職位的人數多年來均超過目標招聘人

數，顯示紀律部隊職系的職位對求職者仍然相當吸引。至於挽留人員方

面，從過去三年紀律部隊職系的平均辭職率和空缺率可見，整體情況穩

定。惟我們注意到有個別職系面對較嚴峻的人手問題，值得特別留意。  

工作性質及職責  

7 .  不同紀律部隊職系的職方代表認為，自二零零八年職系架構檢討

以來，其職系承擔的工作量日益繁重，肩負的職責也更趨複雜。政府當局

完全認同紀律部隊職系的工作和貢獻。紀律部隊職系人員的工作量日漸增

加，壓力越趨沉重，這是毋庸置疑的。市民的需求和期望日益提高，紀律

部隊人員也需要因應法定要求或指引的轉變與時並進，加上社會環境不斷

變化等因素，均反映紀律部隊人員肩負的職責更加複雜。然而，其他公務

員職系面對的挑戰亦有所增加。紀律部隊人員負責履行的專業職務本質上

無大改變，因此難以確立紀律部隊人員指其工作性質出現重大改變的說

法。按照現行職系架構檢討的政策指引評估所得，純粹基於紀律部隊職系

工作性質及職責的改變而提出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理據略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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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機構並無相類職位可作比較  

8 .  政府的公務員 (包括紀律部隊 )薪酬政策，是提供足夠的薪酬，以
吸引、挽留和激勵具有合適才幹的人員，為市民提供效率和成效兼備的服

務，以及保持公務員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若，確保公務員薪酬是公務員

和他們所服務的市民都認為是公平的。為推行這項政策，政府按照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零七年通過的「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定期進行三類不同的調查 2，以比較公務員薪酬和私營機構薪酬。由於在

私營機構中並無相類職位可作比較，因此目前的薪酬水平調查及入職薪酬

調查並未涵蓋紀律部隊職系。有關調查會在私營機構選取大致相若的職位

與公務員職位作配對，以分別確定有關職位的薪酬水平及入職薪酬。調查

結果會按紀律部隊與文職職系的內部對比關係，應用到紀律部隊職系。紀

律部隊職方認為，現行安排未能反映其「獨特性」，有欠公允，而且現有

的薪酬調查無法把公務員體系的紀律部隊職系與私營機構的任何相關職位

作比較，因此政府應另設獨立的薪酬調整機制，以衡量紀律部隊職系的薪

酬。  

9 .  考慮到大多數紀律部隊職位的職責均不會在私營機構出現，而上

一次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是在二零零八年進行，距今十年。因此，為紀

律部隊職系進行另一次全面的職系架構檢討，以檢視現時的內部對比關係

是否仍然適用和合適，在政策上是言之成理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

定邀請紀常會和首長級薪常會為所有紀律部隊職系進行一次職系架構檢

討，當中首長級薪常會將集中處理關乎紀律部隊首長的事宜。參考二零零

八年職系架構檢討的經驗，是次職系架構檢討應集中探討各紀律部隊中各

職系和職級的適當薪級，並檢視個別紀律部隊的職系架構，以及紀常會和

首長級薪常會可能留意到並認為與職系架構檢討相關的其他事宜。鑑於檢

討涵蓋的範圍十分全面，並且須着重確保能充分和全面地諮詢持份者，預

計職系架構檢討需時約十八個月完成。  
 
1 0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時決定，為紀律部隊職系定期進行職系

架構檢討，以應對現時大部分紀律部隊職系在私營機構中並無相類職位可

作比較的情況，確保其薪酬、薪級和職系架構等合乎時宜。考慮到檢討工

作及諮詢持份者需時進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每隔十年為紀律部

隊職系進行一次全面的職系架構檢討，實屬恰當。這項安排是現有職系架

構檢討政策指引以外的一項新增措施，而現有職系架構檢討政策指引會繼

                                                           

2  「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包括 (a)每年一次的薪酬趨勢調查，以確定私營機構的
按年薪酬變動； (b)每三年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以比較公務員文職職系的入職薪酬與
資歷要求相若的私營機構職位的入職薪酬；以及 (c)每六年一次的薪酬水平調查，以確
定公務員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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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適用於在招聘和挽留人才方面有困難，或在工作性質或職責方面有重大

改變的個別職系 (包括文職和紀律部隊職系 )。  
 
決定的影響  

1 1 .  決定符合《基本法》，包括與人權有關的條款。決定對經濟、環

境、家庭、性別議題、生產力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至於為紀律部隊職

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中有關薪酬的建議對財政的影響，須視乎紀常會和首

長級薪常會的最終建議而定。而與進行是次檢討工作有關的所需財政和人

力資源，政府當局會按照既定機制作出申請。  

公眾諮詢  

1 2 .  紀律部隊職方曾在不同場合提出訴求，決定是對有關訴求的回應。  

宣傳安排  

1 3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答覆傳媒查詢。我們會在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

日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1 4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莫

君虞先生聯絡 (電話：2 81 0  31 12 )。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八年十月  

 


